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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九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132 

2014-2015两年期方案预算 

 

 

  大会和(或)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、斡旋和其他政

治举措费用估计数 
 

 

  第二专题组：制裁监测队、组和小组 
 

 

  秘书长的报告 
 

 

 摘要 

 本报告载列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拟议所

需资源，净额 947 500 美元(毛额 971 600 美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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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.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
 

  (947 500 美元) 
 

  背景、任务和目标 
 

1.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06(2015)号决议设立的，安理会

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设立一个至多由 5 名专家组成、接受同一决议所设委员会指

导的小组，最初任期为 13 个月，负责监督对委员会指认的从事或支持从事威胁

到南苏丹和平、安全与稳定行为的个人或实体实施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，并提

供用于指认这类个人和实体的相关信息。专家小组的规定任务如下：  

 (a) 协助委员会执行第 2206(2015)号决议规定的任务，包括为委员会提供相

关信息，以用于指认可能参与该决议第 6 和 7 段所述活动的个人和实体； 

 (b) 收集、审查和分析有关第 2206(2015)号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资料，

尤其是不遵守决议的事件，特别注重该决议第 21 和 22 段中概述的基准； 

 (c) 收集、审查和分析有关向个人和实体供应、出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

以及相关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、包括通过非法贩运网络从事这些活动、从而破坏

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政治进程的信息，或是有关参与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

主义法行为的信息； 

 (d) 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前，经与委员会讨论后，向安理会提交一份中期报

告，在 2016 年 2 月 1 日前提交一份最后报告，并在非提交报告的月份每月提供

最新情况； 

 (e) 协助委员会完善和更新受第 2206(2015)号决议规定措施限制的个人和

实体名单中的信息，包括提供生物鉴别信息和公开公布的列名理由简述的增列信

息。 

  与其他实体的合作 
 

2.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除寻求会员国的合作和协助以外，

还将寻求区域和经济组织(如非洲联盟及其南苏丹问题调查委员会)、在实地的有

关联合国行动(如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)、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及其监测和核查机制

以及其他制裁监测队、组和小组的合作和协助。 

  2015 年规划假设 
 

3. 将在总部办公的专家小组将开展其授权活动，特别是监测第 2206(2015)号决

议规定的有关措施的执行情况。小组将收集关于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规定措施情

况的资料并监测执行情况。在安全局势允许的情况下，预计该小组将进行广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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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地工作并现场调查指称的违反行为，并就此提出建议。小组还应向安理会提交

关于其活动的中期报告和最后报告以及每月最新情况，其中包括具体建议。 

4. 下表开列了专家小组的目标、预期成绩、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。 

目标、预期成绩、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

目标：确保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南苏丹的第 2206(2015)号决议所载制裁措施 

预期成绩  绩效指标 

(a) 安全理事会对据称违反行为采取后

续行动的能力提高 

 (a) ㈠ 委员会就专家小组提到的据称违反行为向各

国和其他实体发出的正式函文数目 

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6 

  ㈡ 委员会主席与有关国家和组织之间为就小组

的报告采取后续行动而举行双边会议的次数 

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3 

 

产出 

 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(1) 

 向委员会作简报(1) 

 向委员会提交每月最新情况报告(6) 

预期成绩  绩效指标 

(b) 安全理事会调整制裁制度的能力提高  (b) ㈠ 得到委员会同意的专家小组建议的数目 

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6 

  ㈡ 随后被安全理事会纳入决议的专家小组建议

数目 

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1 

 

产出 

 就促进或修改制裁制度的行动向委员会提出建议(1) 

 就应该列入名单的新的个人或实体提出建议(3) 

预期成绩  绩效指标 

(c) 各国和其他实体更加遵守制裁措施  (c) ㈠ 国家和其他实体通报与遵守制裁有关的问题

的来文数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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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13 

  ㈡ 各国和其他实体就如何遵守制裁措施寻求咨

询的来文数目 

   业绩计量 

   2015 年目标：9 

 

产出 

 小组向各国和其他实体索取与遵守制裁措施有关的资料的函件数目(36) 

 小组对国家和其他实体可能违反制裁措施的情况进行调查的次数(7) 

 
 

 

  外部因素 
 

5. 这一目标可以实现，前提是各国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向专家小组提供

合作，而且专家小组的调查不受阻碍。 

所需资源(经常预算) 

财政资源 

(千美元) 

 2015 年所需资源 
2014 年 

所需资源总额 

2014 年与 

2015 年差异  共计 非经常 

类别 (1) (2) (3) (4)=(1)-(3) 

     文职人员费用 134.5 — — 134.5 

业务费用  813.0 36.4 — 813.0 

 共计 947.5 36.4 — 947.5 

 

 

  职位 

 专业及以上职类 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 本国工作人员   

 

副 

秘书长 

助理 

秘书长 D-2 D-1 P-5 P-4 P-3 P-2 小计 

外勤/安 

保事务 

一般 

事务 

国际工作 

人员共计 

本国专

业干事 

当地 

雇员 

联合国 

志愿人员 共计 

                 
2014 年核定数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2015 年拟议数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1 — 1 — 2 3 — — — 3 

 变动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1 — 1 — 2 3 — — — 3 

 

6. 拟议设立一个政治事务干事(P-3)职位，通过下列工作为专家们提供实质性咨

询和支持：进行研究；收集、筛选和分析有关专家小组工作的信息；协助起草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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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和信函；协调向专家们提供的后勤和行政支助；为考察访问的专家提供支持；

与委员会、联合国各机构、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实体保持联络。还拟议设立 1 个研

究助理职位(一般事务(其他职等))，以便为小组提供研究和行政支助，并在政治

事务部执行办公室设立 1个行政助理职位(一般事务(其他职等))，以满足由于 2014 

年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扩大以及 2013年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设立、2014

年也门问题专家小组的设立和 2015年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设立所导致的行政、

财务和后勤支助方面的新增需求。 

7. 2015 年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947 500 美元(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)，用

于支付为小组专家提供实务支持和行政支持的 3 个职位(1 个 P-3 和 2 个一般事务

(其他职等))所需薪金和一般工作人员费用(134 500 美元)；专家小组 5 名成员的费

用(375 700美元)和公务差旅费(303 200 美元)；工作人员公务差旅费(19 100 美元)；

其他所需业务和后勤支助费用，例如房地租金、车辆租金、通信费、信息技术设

备和维护；杂项用品和服务(115 000 美元)。 

8. 在编制和提交本拟议预算之前，通过关于 2014-2015 两年期意外及非常费用

的大会第 68/249 号决议规定的秘书长承付权，支付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最初所需

资源，数额为 178 700 美元，大会就本报告做出决定后将改变这种做法。  

  预算外资源 
 

9. 预计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2015 年没有预算外资源。  

 

 二.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
 

 

10. 请大会： 

 (a) 核准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预算 947 500美元(扣

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)； 

 (b) 按照大会第 41/213号决议附件一第 11段规定的程序，在 2014-2015两

年期方案预算第 3款(政治事务)下增加批款 947 500美元； 

 (c) 在第 36 款(工作人员薪金税)下批款 24 100美元，由 2014-2015两年期

方案预算收入第 1款(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)下相应数额抵消。 

 


